德环审〔2017〕28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你单位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位于盈江县城以北约8km处乌咩山。项目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占地511m2，处理车间建筑面积394 m2；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规模100m3/d，处理工艺为：MBR+纳滤+RO污水处理工艺。项目总投资1017.54万元，投资均为环境保护投资。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环境监测结果 

1、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对项目污水总排口进行监测，监测的pH、色度、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总汞、总铬、总镉、六价铬、总砷、铅各项指标均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表2 的相关浓度限值。 
    2、经现场检查，项目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并通过验收（德环监〔2017〕92号）。
（二）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建设单位组建了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工程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工作，开展了环境监理工作；建设单位在投入运行后纳入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工程统一管理，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制定了《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制度》。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调查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本项目环境风险等级与原有等级一致均为一般环境风险。
（四）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查阅相关资料，项目COD、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为0.338吨/年、0.007吨/年，均未超出环评批复的排放总量COD 0.343吨/年、、氨氮0.592吨/年范围要求。

（五）项目建设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项目污水处理站工艺与设计工艺相比减少了UASB处理工艺，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项目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效果较好且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中“生物处理+深度处理”的技术要求；污水处理站建设规模由80m³/d，扩大为100m³/d，由于渗滤液产生总量无变化，污水处理站建设规模变化不会导致周围环境影响发生显著不利影响，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验收结论 

盈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对于项目工艺及规模变化，验收监测单位对变动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分析，给出了同意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结论，结合验收组意见，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运行过程中管理要求
（一）加强与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做好环境风险防治措施的管理工作，并在每年雨季期间加强监管。指派专人负责运行期环境风险防治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二）加强对项目污水处理站、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确保污水处理站和在线监测设备稳定运行，发现问题妥善解决并报告州、市环保部门。

（三）进一步完善运营期的环境管理制度，明确专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及其责任。

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29日
   报：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发：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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